
马尾区住建局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政务服
务

事项名

子项 证明事项 法律法规依据
开具
单位

办理指南

1 住建局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核发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
的建筑工程，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证
明资料

《建筑法》（2011年修订）第七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
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
可证。

资规部门
登录“福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
”原件扫描上传。

2

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
程竣工验收备
案

人防主管部门认可文
件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79号）第四十
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
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
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
验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09年
第2号）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
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
称备案机关）备案。
《福建省建筑装修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装修人收到公共建筑装修工
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并
依法办理消防验收手续。 装修人应当在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
内，将竣工验收报告和公安消防机构出具的认可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闽常［2002］40号）第三十二条建设
单位应当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参加竣工验收的单位及人员；
（二）竣工验收过程记录；
（三）由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四）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
《关于规范全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办理的若干意见》（闽
建[2012]14号）（三）要件“菜单”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
　　2．建设工程用地批准手续证明资料；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资料；
　　4．施工现场已具备施工条件的证明资料；
　　5．核准发包方式的证明资料（工程立项批准文件或报建表等）;
　　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招投标的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7．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招投标的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8．非招投标的项目需提供施工、监理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9．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复印件；
　　10．依法需要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人防部门
登录“福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
”原件扫描上传。

3
规划部门认可文件或
准许使用文件

资规部门
登录“福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
”原件扫描上传。

4

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
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
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
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
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仅限大型的人员密
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
设工程）

公安部门
或建设部
门

登录“福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
”原件扫描上传。

5

马尾区住建局
市政设施建设类
审批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提交城市规划部门
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

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2.《福建省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闽建科[2012]40号）
    3.2.3  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应提供以下资料： 2.建设工程规划部门的审批资料

。

    3.2.4  申请借用城市桥梁、隧道架设管线等各类悬挂物应提供以下资料： 2.
建设工程规划部门审批资料。

    3.2.5  在城市桥梁、隧道的安全保护区域内申请从事限制性作业应提供以下

资料：2.建设工程规划部门审批资料。

资源规划

部门

资源规划部门批准文件

需在有效期内

6 挖掘破路设计图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提交城市规划部门
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

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2.《福建省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闽建科[2012]40号）
    3.2.3  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应提供以下资料： 4.连续挖掘长度超过20米的项

目，提供设计图；连续挖掘长度小于20米的项目，提供挖掘平面示意图。设计图或

平面示意图均应标明挖掘路段位置及挖掘路面层的结构类型、挖掘尺寸、挖掘范围
内路面现状物的情况（含路灯、绿化、电缆沟、电杆等各种设施），涉及检查井建

设的还应提供检查井及井盖的设计图。

具有设计

资质的单

位

数据齐全、图纸规范、
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7 挖掘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提交城市规划部门

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

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2.《福建省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闽建科[2012]40号）

    3.2.3  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应提供以下资料：5.横穿主次干道或顶管、拉管施

工等较大型或工艺复杂的挖掘城市道路项目，提供经城市道路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
查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织设计应明确分段施工的范围和工期、施工工艺，

以及人员、机械设备的投入情况。

具有设计
资质的单

位

数据齐全、图纸规范、

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8 城市排水指导意见

    《福建省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闽建科[2012]40号）

    3.2.3  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应提供以下资料：6.接驳污水项目提供城市排水审
批文件。

城乡建设

部门

数据齐全、印鉴齐全、

字迹清晰

9
挖掘影响范围内的地下

管线放样资料

《福建省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闽建科[2012]40号）

    3.2.3 挖掘影响范围内地下现状管线放样资料。

具有设计
资质的单

位

数据齐全、图纸规范
、印鉴齐全、字迹清
晰

10 安全评估报告

《福建省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闽建科[2012]40号）

    3.2.5 对桥梁、隧道影响的分析评估报告，或者原设计单位的荷载验算书及技
术安全意见。

具有市政
工程审核
资质的机

构

数据齐全、印鉴齐全
、字迹清晰



马尾区住建局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政务服
务

事项名

子项 证明事项 法律法规依据
开具
单位

办理指南

11

马尾区住建局

特殊车辆在城市

道路上行驶（包
括经过城市桥

梁）审批

无

特殊车辆行驶证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62号）

    第十条  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的，承运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公路超限运输申请表，主要内容包括货物的名称、外廓尺寸和质量，车
辆的厂牌型号、整备质量、轴数、轴距和轮胎数，载货时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总

质量、各车轴轴荷，拟运输的起讫点、通行路线和行驶时间；

　　（二）承运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
　　（三）车辆行驶证或者临时行驶车号牌。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

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
情形的，还应当提交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和护送方案。

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

数据齐全、印鉴齐全、

字迹清晰

12 安全措施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62号）

    第十三条 公路管理机构审批公路超限运输申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人员
勘测通行路线。需要采取加固、改造措施的，承运人应当按照规定要求采取有效的

加固、改造措施。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对承运人提出的加固、改造措施方案进行审

查，并组织验收。
　　承运人不具备加固、改造措施的条件和能力的，可以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委

托公路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加固、改造方案，由公路管理机构进行加固、改造，或

者由公路管理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加固、改造。
　　采取加固、改造措施所需的费用由承运人承担。相关收费标准应当公开、透明

。

该项目原

设计单位

数据齐全、印鉴齐全、

字迹清晰


